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总 则 

为更好地贯彻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加强项目研究与学科和基地建设的集成，稳定基础研究队伍、促进高水平科研人才的成长,推动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设立重点实验室研究项目开放课题基金(以下简称开放课题基金)。 
第二条 基金立项条件
1. 开放课题基金用于资助围绕本全国重点实验室学术方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 

2. 经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统一评估、评审、认定的开放课题基金的资助力度、数量。 
3. 完成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所需的基本仪器设备和支撑条件能得到充分保证。

4. 本基金经费从重点实验室科学经费中支出,年度金额由本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提出、审定。 
第三条 基金申请和批准
(一）资助对象
1. 开放课题基金资助涉及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或应用研究方面的课题；以及希望利用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条件进行研究的项目均可申请本基金。本基金鼓励外单位人员申请，而申请人所在单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项目每年资助总计不超过3项。

2. 申请者应为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者，具有一定研究工作基础，对课题内容有兴趣者均可提出申请。尚无高级技术职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时, 需有两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科技人员的推荐。在校学生、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人员的申请不予受理。
（二）资助方式
项目资助金额为10万，资助期限一般为2年。资助经费用于支持与研究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费，即在相关研究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开放课题基金经费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不得用于支付其它与项目无关的费用。请课题组在财政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支配研究经费。
（三）申请程序
       本重点实验室的开放基金课题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官网主页和实验室主页上公布，申请人可及时上网浏览相关信息。凡申请本开放基金项目者须提交《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等相关材料。申请项目经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并由实验室主任审核批准后才能纳入资助计划。审批结果将以网上公布和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四)资助范围 

（1）天然药物药效物质及形成机制与作用机制研究

（2）天然药物药效物质的成药性与原创新药研究

（3）靶向核药的基础与转化研究

（4）天然药物及核药研究中的新技术新方法
第四条 基金实施 
根据国家科技部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为了进一步促进承担课题的研究人员有序地开展研究工作，对本开放基金项目的使用管理，特作如下规定：
1.  凡得到本基金资助的项目，需在项目截止日期前使用本开放基金，并保证专款专用。若项目到截止日期，因项目没有正常开展而尚未动用本开放基金，则视为放弃本开放基金资助，所拨款项应全额退回重点实验室。

2.  按照本重点实验室规定，项目批准后即下拨批准资助金额的50%，第2年将剩余经费全部拨出。申请者应在财政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支配研究经费。资助经费用于开支与研究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费，即在相关研究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不得用于支付其它与项目无关的费用。

3.  本实验室有权了解研究者的工作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对难以继续完成任务者，将限期整改或停止资助。

4.  申请者应在研究中期向本实验室提交工作进展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报告；在课题结束时须填写《天然药物及核药基础与新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并将结题报告的电子版发给指定电子邮箱。对本基金项目所取得的专利、经济效益等其它成果需在结题报告中向实验室汇报。
第五条 成果管理 
（一）开放课题的署名管理
按照科技部要求，凡接受实验室基金资助的项目应在地址栏（b单位）上署名“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英文署名：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P. R. China；中文署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开放课题研究的知识产权管理

按照科技部要求，凡接受实验室基金资助的项目应在地址栏（b单位）上署名“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署名为：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P. R. China）
英文署名示例：

Corresponding author*, a, b
a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P R China
b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active Substance and Function of Natural Medicine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P. R. China

中文署名示例：  
通讯作者* a, b 
a  浙江大学，杭州
b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天然药物活性物质与功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